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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智汇云南”计划申报指引

为拓展国际科技人才交流合作，支持外籍青年人才来滇开展科

学研究、创新创业和技术培训，为周边国家培养懂技术的青年人才，

启动 2026 年“智汇云南”计划申报工作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 依法在省内设立，具有相应对外合作渠道和交流能力的独

立法人。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在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、滇

中新区、国家及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、腾冲科学家论坛产业园注册

设立的创新主体。

2. 能为外籍人才提供必要工作条件，协助安排好生活，全力

保障来滇人员安全。

3. 能够协助办理《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》、入境签证、《外国

人工作许可证》、外国人居留许可和保险等相关手续。

4. 能够指定相应部门统筹负责本单位申报、管理、服务等事

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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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按时按要求开展中期评估与验收结题工作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

1. 接收青年科学家的创新主体，以具备良好科研能力和环境

的科研院所、高校和企业为主。

2. 接收青年企业家的创新主体，以具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

产业化经验、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人才能力及提供国际

化创新创业服务，帮助青年企业家招募国内同领域创新创业人才团

队等条件，经认定或备案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科技创业

服务机构为主。

3. 开展青年技术人才培训的创新主体，以具备培养中高端专

业技术人才经验和传授先进适用技术能力，拥有良好的国际科技合

作基础、师资力量和满足培训需要设施条件的科研院所、高校和企

业为主。

4. 提供的工作岗位不涉密，且不能为学历教育；从事创新创

业行业领域符合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要求；

中国（云南）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参照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

准入特别管理措施（负面清单）》执行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（一）国别范围



— 3 —

澜沧江—湄公河流域国家、南亚东南亚国家、金砖国家，以及

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准较高国家。优先支持参与、支持过腾冲科学家

论坛活动的国家及相关机构。

（二）招收条件

1. 青年科学家：年龄在 45岁以下（含 45 岁，截至申报年度 1

月 1 日）；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位且有 5 年以上科研从业经

验；具有良好的汉语或英语语言沟通能力；身心健康，能够胜任科

研工作，资助期间全职在华工作；承诺在华期间遵守中国法律。

2. 青年企业家：年龄在 45岁以下（含 45 岁，截至申报年度 1

月 1 日）；具有良好的汉语或英语语言沟通能力；身心健康，资助

期间全职在华创业；承诺在华期间遵守中国法律；在国籍所在国注

册有初创企业且正常运营 2 年以上，承诺在滇注册成立企业并获得

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。

3.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：根据科技援外的整体部署，围绕“一带

一路”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领域，以合作国家需求为主，重点培训培

养人工智能、现代农业、先进制造业、现代物流、矿业材料、绿色

能源、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、疫病防控、生态环保、脱贫示范、科

技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。

4. 青年人才应是相关领域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，在所在国有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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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相关领域科研或技术工作经验。对推动云南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急需科技人才，可适当放宽以上招收条件。实施主体在发布招收

岗位时，可在上述招收条件基础上按需增加招收条件。

5. 合作国科技主管部门可按一定比例直接推荐外籍人才。

6. 具备以下条件的，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选：

（1）来滇留学毕业生；

（2）我国驻各国使领馆、企事业单位驻外机构推荐的外籍人

才；

（3）推广、转化、应用腾冲科学家论坛相关成果；

（4）“澜湄国家创新大赛”获奖个人或企业团队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青年科学家和青年企业家岗位的外籍人才需要根据

接收单位的计划要求，向接收单位提出申请，由接收单位作为申报

主体，为每位外籍人才分别指派 1 名中方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

报送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青年技术人才培训班，由符合条件的单位报送申报

材料。

（三）各行业科技主管部门和州（市）科技局严格按照《“智

汇云南”计划实施方案》有关要求，做好本单位（地区）申请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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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、审查、推荐工作。

（四）对在申报认定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材料的单

位和个人，一经查实取消其认定资格，并按规定列入科研信用记录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（一）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资助为 6 个月或 12个月，培训班

为一次性补助。

（二）外籍人才按月资助经费税前 10000 人民币/月，接受单

位提供免费住房的，资助标准为 7500 人民币/月，云南省科技厅将

6 个月或 12个月的经费一次性划拨给外籍人才接收单位，由接收

单位逐月向外籍人才发放（具体经费发放方式由接收单位与外籍人

才直接商定）。

（三）培训班一次性补助 40 万元/20 天/20 人或 30万元/20 天

/15 人培训费。


